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培育建筑业企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意见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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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建筑业企业发展壮大，持续推动建筑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向建筑强市的转变，结合我市建筑业发展实际，对培育建筑业企业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开展建筑业培育专项行动，培育一批综合实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的建筑业企业，推动福州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经认定的培育企业，培育过渡期为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培育过渡期内，支持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各县（市）区对新注册或首次晋级的优质建筑业培育企业给予奖励，鼓励其按规定申报福州市建筑业（准）龙头企业，促进建筑业企业发展壮大。
二、在培育过渡期内，支持对我市建筑业培育企业给予适度信用支持，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对企业发展情况开展跟踪评估和服务，帮扶企业发展壮大。
三、支持我市建筑业培育企业与其母公司组成联合体按规定参与我市公共基础设施、片区开发、城市更新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充分发挥大型施工央企的资金、项目管理、施工技术等优势，同时带动我市子公司发展壮大。
四、本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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